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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0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格鲁吉亚 希腊 以色

列 马耳他 摩洛哥 波兰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斯洛伐克

西班牙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突尼斯 土耳其和乌克兰 决议草案 

 
 

  联合国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间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99年 10月 8日给予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以观察员地位的第 54/5号

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在解决国际经济 社会或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方

面实行国际合作  

 还回顾 联合国宪章 中一些条款鼓励采取活动 通过区域合作促进联合国

宗旨和原则  

 铭记将黑海经济合作转变为一个具有国际法律身份的区域经济组织的 1998

年 6月 5日雅尔塔首脑会议签署的 宪章 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 1999 年 11 月 17 日通过的 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宣言 申明 该组

织致力于通过运用经济合作是一项有效的建立信任措施这一切合实际的概念促

进该区域实行有效的经济 社会和民主改革  

 深信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有

利于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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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1999 年 11 月 17

日通过的 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宣言 及其中表达的加强联合国秘书处与黑海经

济合作组织之间合作的可取性  

 2. 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秘书长协商 以促进两个秘书处之

间的合作和协调  

 3. 又请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和方案与联合国秘书长和黑海

经济合作组织秘书长合作 以便为实现该组织及其联系机构的目标与它们协商并

发起方案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5.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间的合作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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